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公共管理實習」企劃書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協助學

生印證理論，增加實務經驗，並提昇競爭力，特規劃「公共管理實

習」課程，提供學士班、碩博士班學生修習，也希望實習單位提供

給實習生的工作內容能符合學生想要實習的目標。 

 

壹、實習期間： 

    優先以暑假 7-8 月集中進行，也可安排在學期中。 

 

貳、實習時數： 

    實習總時數應至少 160小時（含）為原則。 

 

參、相關費用： 

  一、實習期間可免支實習生工作酬勞費用。唯學生實習期間於合

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練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應依

勞動基準法規定辦理。 

  二、實習期間，本系會為實習學生辦理意外險與意外醫療險，保

險費由本系負擔。 

  三、實習單位如有其他需求另行商議。 

 

肆、實習單位與實習生的分派： 

  一、由實習機關甄選：系上與實習機構洽談商訂後，實習機關可

依該單位的程序辦理小型面試甄選或直接參考學生之「實習

申請表」或其他甄選方式（例如：甄選說明會）選定實習學

生。 

 二、由本系「公共管理實習」授課教師依照學生擇定的實習意向

調配。 

 三、擬自行尋找實習機構或未獲安排的學生，可經授課教師審

定、同意所尋求之實習單位後實習之。 

 



伍、實習單位協助事項： 

 一、請與本系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書」，載明雙方權利義

務關係。（附件 1） 

 二、填寫「實習單位基本資料及對學生實習規劃需求表」，說明實

習工作性質與對實習同學之要求。（附件 2） 

 三、請安排督導人員俾便協調實習課程相關事宜、安排學生實習期

間之工作、考核學生實習成效，並於實習結束後填寫「實習生

考核評量表」、「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實

習時數證明書」，經單位主管核定後，逕寄送或交由實習生帶

回本系。（附件 3～附件 5） 

 

陸、實習學生須知： 

  一、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及指導，違反規定者，除實習時數不

予計算外，並酌情予以校規議處。 

  二、實習過程中，應保守實習業務機密。 

  三、學生可自行尋找實習機構，但應先徵得授課教師同意尋找的

實習機構。唯仍須請實習機構依照「實習單位協助事項」完

成附件 1～附件 5；學生需提供實習單位聯絡人資訊給系辦公

室俾便完成程序。 

  四、學生實習前，應繳交「實習申請表」給授課教師，並副知助

教（附件 6）。 

  五、學生實習結束，應繳交「實習日誌」、「實習報告」、「實習生

對實習機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給授課教師（附件 7～附件

9） 

  六、學生確定實習區間後，務必通知系辦公室辦理保險事宜。 

 

柒、老師應協助事項： 

  一、辦理期初說明會： 

      開學第一週應正常上課，舉行期初說明會，含括：實習機關

的調配、學生實習期間遵守實習單位規定、實習倫理的宣

導、實習（志願）申請表繳交、實習作業及評分說明……等



有關實習學生須知事項。 

  二、依據學生實習（志願）申請表，調配學生實習機關，將調配

結果公告學生、副知助教。 

  三、實習期間不定期赴實習單位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實務實

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四、成績評量：評鑑項目包括「實習日誌」：佔 30%、「實習生考

核評量表」：佔 30%、「實習報告」：佔 40%。 

  五、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由表現優秀學生發表實習心得。   

 

捌、助教應協助事項： 

  一、列席期初說明會，補充相關規定。 

  二、協助授課教師與實習單位洽談、發文、簽訂合約書細節。 

   

  三、擔任實習單位的聯絡窗口，即時將實習學生特殊情勢傳達給

授課教師處理。 

  四、辦理實習學生保險及費用核銷。 

  五、協助授課教師舉辦實習成果發表會。



附件 1 

國立臺北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合作契約書 

 

立合約書人:   

國立臺北大學（以下簡稱甲方）單位名稱：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實習機構名稱（以下簡稱乙方）：                                                  

 

基於培訓公共事務、人力資源管理、行政管理、公共關係等方面之專才，依

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推展校外實習課程教學與實務實習訓練之互

惠原則，同意學生(另附名單)校外實習，雙方協議訂定下列事項，共同遵循。 

實習課程名稱/學分數：公共管理實習/2 學分 

 

一、校外實習工作職掌 

（一）甲方：規劃實習課程內容及擬訂學生個別實習計畫，負責聯繫協調實習有

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實習單位，並指派輔導教師或專人負責指導學生專

業實務實習。 

（二）乙方：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練，並與甲方指派之輔導

教師或專人共同輔導學生。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

務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有支薪：依中華民國勞動基準法及有關勞動法令規定聘雇甲方學生，並參與實

習規劃、負責學生實習職務分配、報到、訓練及輔導實習學生。 

□無支薪：應參與實習課程規劃、負責學生實習職務分配、報到、訓練及輔導實

習學生。 

 

二、合約期限 

  實習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校外實習工作項目及名額 

（1） 實習項目安排以不影響學生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 

（2） 實習時間：                    （請註明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

規定） 

（3） 合作系別（單位）、實習項目及名額：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學生        名 

 



四、實習報到 

（1） 甲方應於實習前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送達乙方。 

（2） 乙方於學生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訓練，並派專人指導。 

 

五、實習待遇（※有支薪者須納入合約） 

（一）實習薪資： 

□ 按月計薪，月薪：新台幣（下同）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按日計薪，日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按時計薪，時薪：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按件計酬，每件：_________________元整。 

□ 其他：________________（例如：提供餐費、車馬費、住宿等） 

（二）薪資發放時間及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保險 

□有支薪：實習學生報到時，乙方應即辦理勞工保險、健保及勞工退休金提撥等。 

□無支薪： 

□由甲方負責辦理實習學生團體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由乙方負責辦理實習學生意外險。 

 

七、實習生輔導 

（1） 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乙方實習單位主管擔任指導老師，督導實務實

習工作內容及進行技能指導工作。 

（2） 實習期間甲方定期安排輔導老師赴乙方訪視實習學生，負責專業實務

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 

八、實習考核 

（1） 實習期間由甲方輔導老師及乙方實習單位主管共同評核實習成績。乙

方應於學期結束前將實習成績考評表擲交甲方，俾利核算實習成績。 

（2） 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共同協商處理方式，經輔導

未改善者，取消實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3） 甲、乙雙方不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

臻完善。 

（4） 實習糾紛或爭議由甲乙雙方共同協商，並得提交實習委員會處理。 

九、附則 

（1）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甲方之實習學生及輔導老師因參加本校外實

習課程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無論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



均不得洩漏與任何第 3人或自行加以使用，亦不得將實習內容揭露、

轉述或公開發表。 

（2） 校外實習課程以實務實習訓練為主，乙方得提供甲方實習學生每人獎

助學金 

    元，以提升學生的實習意願與學習動機。 

（3） 實習期間各項費用完全由學生自理，但若實習機構規定實習生可領取

該機構之實習津貼、薪資、交通費補助等，準用該機構之相關規定。 

※有支薪者須增列以下內容： 

（四）本合約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民法、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合約

書未盡周詳之處，均以中華民國法令為準則。 

（五）甲、乙雙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雙方合意以甲方所屬地方法院為

管轄法院。 

 

十、其他有關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得視實際需要協議後，另訂

之。 

十一、本合約書 1式 2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立合約書人：  

甲    方：國立臺北大學           (學校大印) 

代 表 人：李承嘉                 (校長用印) 

職    稱：校長 

電    話：  

地    址：   

 

 

乙    方：                       (公司用印) 

代 表 人：                       (負責人用印)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2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實習單位資料暨對學生實習規劃需求表 

 

一、 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單位主管 
 

單位督導人員 
 

聯絡電話 
 

督導人員 email 
 

單位地址 
 

二、實習規劃及對學生的要求與期許 

實習機構實習

規劃及時程分

配 

請說明主要實習內容及方式，例如：工作觀摩、實務訓練等。 

1.… 

2.… 

 

 

對實習學生之

要求與期許 

 

 

 

 

備註：請於實習結束時提供附件 3～附件 5 表件，可請學生直接帶回系辦公

室或寄回本系。 

附件 3：實習生考核評量表 

附件 4：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 

附件 5：實習時數證明書 



附件 3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實習生考核評量表 

 

實習機構：                            實習生：                        

實習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計：    小時 

 

評核要項 評核標準 得分 備註 

1.出勤狀況（10％） 

1.請假 

2.遲到或早退 

3.遵守規定之實習時間 

  

2.實習狀況（30％） 
1.學習意願 

2.實習態度 

  

3.工作能力（30％） 

1.專業知識及技能 

2.問題處理能力 

3.工作整體表現 

  

4.人際關係（20％） 

1.與部門同事之互動 

2.與部門長官應對態度 

3.與服務對象之應對 

  

5.其他（10％） 

1.與實習機構之配合 

2.服裝儀容 

3.遵守職場倫理且誠實廉潔 

  

總    分 
 

總 體 評 語 

 

 

 

 

 

督導人員：          單位主管：                  

  



附件 4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實習機構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名稱      

合作實習單位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合作實習課程名稱 公共管理實習 學分數  

評估項目 

（極佳：5、佳：4、可：3、不佳：2、極不佳：

1） 

1 2 3 4 5 

對於實習課程之規劃與安排感到滿意      

對於實習課程的實施成效感到滿意      

未來仍有意願與系所合作實習課程       

其他建議  

實習機構單位主管核章  

 

 

  



附件 5  

實習時數證明書 

茲證明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學生          ， 

學號          ，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在                                            (單位或活動) 

擔任                                          (職務)， 

總計工作時數為                    (大寫)小時。 

 

     特此證明  

 

單位主管或活動負責人簽章： 

單位名稱： 

電話： 

         

請加蓋機關（單位）章於下：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6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學年度第  學期 

公共管理實習  申請表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系級：                     

班別：                     學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家長姓名及聯絡電話：                                          

 

個人簡介（實習動機、專長）：（若欄位不夠，可另紙陳述） 

 

 

 

 

 

 

 

 

對實習課程的需求與期望：（若欄位不夠，可另紙陳述）   

 

 

 

 

 

 

照 

 

片 



 

 

 

 

 

 

 

 

請依序填寫至多 10個想要去的實習單位供授課教師媒合選派： 
（填寫範例：1.A單位、2.B單位、3.C單位、4.D單位、5.E單位、……依此類推。 

11.前 1-10項志願如皆滿額則授權授課教師直接選派系上其他實習單位、 

12.前 1-10項志願如皆滿額，擬自行尋找。） 

 

 

 

 

 

 

 

 

家長同意簽名：               日期：                

  

 
注意： 

本表最遲 3月 31日前繳交。 

 

自行洽詢實習機構者，請務必事先徵詢授課教師「同意該

實習單位」後，最遲於棄修截止前確認實習機構及完成相

關事宜。 

 

 
聯絡人：(學士班)    林麗樺助教，電話：（02）8674-1111＃67447；（02）8671-1006， 

        （碩博士班）林家如助教，電話：（02）8674-1111＃67466；（02）8671-1006， 

傳真：（02）8671-9223   



電子郵件：lihua@mail.ntpu.edu.tw 

chiaju@mail.ntpu.edu.tw  

mailto:lihua@mail.ntpu.edu.tw
mailto:chiaju@mail.ntpu.edu.tw


附件 7 

每日實習日誌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第_______週  今日實習時數________小時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附件 8 

 

公共管理實習課程 期末報告大綱 

 

一、實習單位簡介 

1. 實習單位名稱、地址、單位負責人姓名、人力編制、主要業務內容。 

2. 實習單位主要輔導人員姓名、職稱、電話。 

3. 實習單位(例如：人資部門、人力處)主要功能，及其在整體公部門、 

   企業，或非營利組織架構(例如：某公司、某基金會、人事行政局)中的重要 

   性或貢獻。 

4. 實習單位在以下幾方面，有哪些地方讓自己印象最深？爲什麼？ 

(1)進行日常工作(或業務)運作的方式； 

(2)單位內人員與人員之間(以及人員與民眾或其他單位)的互動氣氛； 

(3)辦公場所的工作環境；。 

 

二、實習工作簡介及檢討 

1. 實習時負責的業務項目與內容說明介紹；是否與自己的期望相符？是否 

   與之前在校所學課程相關？對自己而言得到實務上的印證有何重要性？ 

2. 實習時在單位所扮演的角色。 

3. 處理實習單位交代事項的工作態度、方法、投入程度；如果能重來一遍，是 

   否會有所修正? 

4. 實習單位人員如何對你進行指導、如何看待實習機關所分派指導者的指導熱 

   忱、技能，評斷標準為何？ 

 

三、對實習單位、實習課程的評量 

如果要請你用 0分到 10分(0分表示非常不滿意，10分表示非常滿意)對以下五

個方面打分數，顯示滿意程度，你會分別打幾分？為什麼？ 

項目 分數 (0-10) 理由 

實習機關所提供的實習項目(內容)   

實習機關指導人員所使用的指導方式   

你本身對實習課程所投注心力的多寡   



系上(教師)所做的規劃和安排   

綜合上述各方面來看，本學期公共管

理實習課程整體令人滿意的程度 

  

 

四、建議事項 (請分點具體說明) 

1. 從組織、運作、和對實習生職務安排…等的面向，對實習單位的建議。 

2. 從實習單位安排、課程規劃…等的面向，對實習課程的建議。 

3. 對未來要選修實習課程者在心態、能力、單位選擇的建議。 

 

五、心得與感想 

1.有人說，實習學生在實習課程的全程中，在心理上可能出現包括以下不同階

段心情的轉折：(1)興奮期待、(2)挫折失望、(3)務實調適、(4)告別期許；如果

同意這種說法，請據以回顧並說明自己在實習全程中心態上的變化；當然，也

可以做出個人對實習全程心理狀態變化的分類。 

2. 整體而言，自己從實習中獲得了哪些知識上或能力上的成果。 

  

  



附件 9 

 

國立臺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實習生對實習機構滿意度成效評估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系所年級  

實習公司名稱  

實習工作評估 

（極佳：5、佳：4、可：3、不佳：2、極不佳：1） 
1 2 3 4 5 

實習環境設施      

部門人員互動      

實習工作內容與預期比較      

工作內容有助於提升實習生的專業能力      

實習單位人員的指導方式      

實習機構安排的培訓與輔導符合實習生需求      

實習機構對於實習生的工作安排合理      

本次實習對您就業能力的幫助      

對於實習機構的整體滿意度      

其他建議： 

 

 


